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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人承诺如发现在本次交易中存在未披露的关联关系，导致本次交易构成关联关

系，损害他人合法权益，实际控制人同意予以赔偿。 

（三）本次交易中，威恒股份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时，未能规范披露重组

相关信息披露文件，存在程序违规的情形。为了弥补存在的程序瑕疵，公司按照

相关法律的要求补充履行相应的程序，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

会第十五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，并提交股转公司对

公司信息披露的完备性进行审查，待股转公司审议无异议后，公司将组织召开股

东大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行审议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后， 

本次交易依法履行的审批程序即履行完毕。此外，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、

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己出具了相关承诺，避免类似行为的发生。除此之外，

公司不存在其他违反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和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

理办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务细则》

等规定的行为。 

（四）公司已经进行的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披露行为合法、有效，除本法律

意见书已披露的情形外，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协议、事项或安排。 

（五）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，标的公司及交易对方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。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

具之日，威恒股份没有控股子公司。 

本次交易对象敦豪物流（珠海）有限公司目前的实际控制人是顺丰控股股

份有限公司。经本所律师适当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、信用中国网站、

中国执行信息查询网站、中国裁判文书网、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等，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未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黑

名单，也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。综上，本所

律师认为，交易对象的实际控制人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。 

（六）本次重组所涉及的标的公司系新设公司 51%的股权，标的资产定价公

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。 

（七）本次重组所涉及的公司系新设公司，标的资产权属清晰，不存在资产

过户或转移的法律障碍。 
















